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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估价委托人函

南郑县人民法院：

根据（2019）陕 0703 执恢 78 号南郑县人民法院《委托书》

之委托，我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政策和规定，遵循房地产

估价原则，依据科学的估价理论、标准、方法及程序，组织估

价人员对汉中云腾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汉中市略阳县城关

镇官地山村柳树坝利玛花苑5号楼27套、总建筑面积为2779.98

平方米的住宅房地产[房地信[ZY1306001]略阳县嘉诚房产测绘

队《略阳县房屋面积预测绘报告》（复印件）]进行了价值评估，

为贵院依法处置估价对象提供现状价值参考依据。本次采用比

较法进行估价。经综合计算，严格审查，确认：

1、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19年5月23日评估价值见下表。

估价结果汇总表

币种：人民币

估价方法及结果

估价对象及结果

测算结果
估价结果

比较法

1 502
总价（万元） 25.67 25.67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16 2116

2 507
总价（万元） 17.80 17.80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06 2106

3 607
总价（万元） 17.84 17.84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11 2111

4 707 总价（万元） 17.89 17.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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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种：人民币

估价方法及结果

估价对象及结果

测算结果
估价结果

比较法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16 2116

5 809
总价（万元） 25.87 25.87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32 2132

6 902
总价（万元） 25.87 25.87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32 2132

7 1102
总价（万元） 25.99 25.99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42 2142

8 1301
总价（万元） 20.58 20.5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21 2121

9 1305
总价（万元） 20.68 20.6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32 2132

10 1307
总价（万元） 18.11 18.11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42 2142

11 1309
总价（万元） 26.12 26.12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53 2153

12 1401
总价（万元） 20.64 20.64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27 2127

13 1402
总价（万元） 26.18 26.1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58 2158

14 1405
总价（万元） 20.73 20.73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37 2137

15 1406
总价（万元） 20.64 20.64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27 2127

16 1407
总价（万元） 18.15 18.15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47 21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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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种：人民币

估价方法及结果

估价对象及结果

测算结果
估价结果

比较法

17 1408
总价（万元） 15.87 15.87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064 2064

18 1501
总价（万元） 20.68 20.6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32 2132

19 1502
总价（万元） 26.24 26.24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63 2163

20 1510
总价（万元） 20.78 20.7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42 2142

21 1602
总价（万元） 26.30 26.30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68 2168

22 1701
总价（万元） 20.78 20.7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42 2142

23 1801
总价（万元） 19.98 19.9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059 2059

24 1802
总价（万元） 25.36 25.36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090 2090

25 1805
总价（万元） 20.07 20.07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069 2069

26 1809
总价（万元） 25.36 25.36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090 2090

27 1810
总价（万元） 20.07 20.07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069 2069

汇总评估价值
总值（万元） 590.25

平均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23

2、最终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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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最终评估价值为人民币590.25万元，平

均单价为2123元/平方米。大写：人民币伍佰玖拾万贰仟伍佰元整。

此致

陕西建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:高 举

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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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估价师声明

1、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

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

2、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、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专业分析、意见和结论，但受到本估价报

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。

3、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

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，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

利害关系，也对估价对象、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

偏见。

4、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

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（GB/T50291-2015）、中华人民共和

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（GB/T50899-2013）

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，撰写估价报告。

5、没有人或机构对本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。

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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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

一、一般假设

1、委托人或相关当事人必须如实提供估价对象房地产的情

况和资料，若因委托人或相关当事人提供虚假的情况和资料致

使房地产估价结果失实的,委托人或相关当事人应负完全责任。

2、根据（2019）陕 0703 执恢 78 号南郑县人民法院《委托

书》及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，估价对象为位于汉中市略阳县

城关镇官地山村柳树坝利玛花苑 5 号楼 27 套住宅房地产，委托

人提供了房地信[ZY1306001]略阳县嘉诚房产测绘队《略阳县房

屋面积预测绘报告》（复印件）等有关资料，对估价所依据的

估价对象的权属、面积、用途等资料进行了检查，本次估价设

定其为合法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。

3、我们仅对估价对象进行了视觉查勘，并未对建筑物结构

与环境状况进行专业鉴定与检测，故不能确定其有无房屋安全、

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，本报告以估价对象

建筑物内在质量与环境污染指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足以维持

后期工作正常进行以及正常使用为前提。

4、估价对象与其它生产要素相结合，能满足设定使用年限

内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，保证持续发展。

5、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、程序符合国家、地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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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法律、法规。

6、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是公开、平等、自愿的交易市场。

二、未定事项假设

本次估价无未定事项假设。

三、背离事实假设

本次估价未考虑估价对象存在被担保、抵押等相应的债权、

债务情况，是在估价对象房地产无他项权利负担的假设前提条

件下进行的，亦未考虑查封、扣押、租赁等情况存在对估价对

象评估价值的影响。

四、不相一致假设

本次估价无不相一致假设。

五、依据不足假设

本次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《房屋所有权证》等权

属证件，本次对估价对象建筑面积的确定以委托人提供的房地

信[ZY1306001]略阳县嘉诚房产测绘队《略阳县房屋面积预测绘

报告》（复印件）所载建筑面积为依据，最终产权建筑面积的

确定应以政府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的认定为准，若以上依据发

生变化，估价结论应作相应调整。

六、估价报告使用限制

1、价值内涵

房地产的正常评估价值，是在价值时点正常的经济环境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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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正常的市场价格基础上的评估价格。考虑到未来市场变化风

险和近期强制处置限制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的不利影响，在近

期强制处置的情况下,房地产的处置价格一般要低于房地产的

正常市场价格。具体价格由人民法院根据有关规定确定。

2、估价报告有效期

为了准确地反映估价对象价值的时效性，本估价报告有效

期为一年，即本估价报告出具日期后的一年内有效。

3、本估价报告评估价格是在满足上述假设条件下的估价对

象用于司法处置目的的评估价格，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

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。

4、本估价报告为估价委托人所使用，除按规定报送有关部

门外，未经本估价机构同意，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皆

不得转载于任何公开媒体。

5、本估价报告必须完整、准确使用，对仅使用本估价报告

中的部分内容所导致的有关损失，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。

七、其他说明

1、未经特殊说明，本报告所采用币种均为人民币。

2、本次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估价对象在报告列明假设前提

和估价目的下的公允价值，未考虑其一旦强制处置要求快速变

现等条件下的相关税费和价值损失。

3、如发现本估价报告的文字或数字因校印或其他原因出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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误差时，请通过本公司进行更正。

4、如对本估价报告的文字之内容有疑问或异议，可在收到

本估价报告起十日内书面提出，逾期视为无异议。

5、本估价报告由陕西建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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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估价结果报告

一、估价委托人

名 称：南郑县人民法院

住 所：南郑县城关镇司法路 10 号

法定代表人：邓亚波

二、房地产估价机构

单位名称：陕西建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高 举

住 所：西安市环城南路 140 号含光大厦 9 层

资质等级：壹 级

证书编号：建房估证字[2013]067 号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0000719723621P

三、估价目的

为委托人依法处置估价对象提供现状价值参考依据。

四、估价对象

估价对象为位于汉中市略阳县城关镇官地山村柳树坝利玛

花苑 5号楼 27套、总建筑面积为 2779.98 平方米的住宅房地产。

1、位置状况

估价对象位于汉中市略阳县城关镇官地山村柳树坝利玛花

苑，该小区四至为：东至官地村，南至 309 省道，西至略阳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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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达铸石有限责任公司，北至官地村。

2、土地概况

（1）土地权属状况

①《土地登记卡》

委托人提供了地号：610727100201GB04001《土地登记卡》

（复印件），该证载：地号为 610727100201GB04001，宗地面积

为 9694.04 平方米，坐落为城关镇官地山村柳树坝组，用途为

住宅用地，权利人为汉中云腾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，权属性质

为国有，使用权类型为出让，土地权利证书号为 2015-9，使用

期限为 70 年，终止日期为 2083 年 12 月 30 日，使用权面积为

9694.04 平方米，其中独用面积为 9694.04 平方米。

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文件名城、编号、日期：1、国有建设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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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6107272013B00347 号，2、税费单，3、建设

用地批准书[2014]46 号，日期 2015 年 1 月 23 日，初始登记，

经办人何田，审核人宋桂珍，略阳县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中心。

②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
委托人提供了地字第 610727200900060 号《建设用地规划

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），该证载：用地单位为汉中云腾房产开发

公司，用地项目名称为利玛花苑住宅小区，用地位置为县城官

地山村柳树坝，用地性质为住宅，用地面积为 10573 平方米，

建设规模为 29570 平方米。

（2）土地状况

估价对象小区所占用土地形状呈不规则多边形，土地地势

北高南低，地形为坡地，周围环境、景观较好，工程地质与水

文状况较稳定，规划无特殊限制，利用状况良好，至价值时点

基础设施已达到“五通”。

3、建筑物概况

（1）建筑物权属状况

①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委托人提供了建字第 610721201100011 号《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），该证载：建设单位（个人）为汉中云腾

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，建设项目名称为利马（玛）花苑 4#、5#

住宅楼，建设位置为城关镇官地山村柳树坝组，建设规模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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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12 平方米。

②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
委托人提供了编号：略住建许字（2011）16 号《建筑工程

施工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），该证载：建设单位为汉中云腾房地

产发展有限公司，工程名称为略阳利玛花苑 5#楼工程，建设地

址为略阳县城关镇官地山村柳树坝社，建设规模为 18461.22

平方米，合同价格为 2288.23 万元，设计单位为陕西省市政建

筑设计院，施工单位为陕西中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，监理单位

为陕西曜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，合同开工日期为 2011 年 8月 1

日，合同竣工日期为 2012 年 12 月 14 日。

③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

委托人提供了编号：（略）房预售字[2013]1 号《商品房预

售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），该证载：售房单位为汉中云腾房地产发

展有限公司，项目名称为略阳利玛花苑 5#楼，楼栋编号为 5#楼，

座落地点为略阳城西柳树坝，房屋性质为住宅，预售总建筑面

积为 18461.22 平方米，住宅建筑面积为 18461.22 平方米，180

套。

经审查，本商品房项目符合预售条件，准予预售。

④委托人提供了房地信[ZY1306001]略阳县嘉诚房产测绘

队《略阳县房屋面积预测绘报告》（复印件），该报告显示：

幢号为 5号楼，测量编号为 ZY1306001，房屋座落为城关镇柳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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坝，产权人或委托人为汉中云腾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。

利玛花苑 5 号楼估价对象分户面积明细表

序号 室号 所在层次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
1 502 5 层 住宅 121.32

2 507 5 层 住宅 84.53

3 607 6 层 住宅 84.53

4 707 7 层 住宅 84.53

5 809 8 层 住宅 121.32

6 902 9 层 住宅 121.32

7 1102 11 层 住宅 121.32

8 1301 13 层 住宅 97.02

9 1305 13 层 住宅 97.02

10 1307 13 层 住宅 84.53

11 1309 13 层 住宅 121.32

12 1401 14 层 住宅 97.02

13 1402 14 层 住宅 121.32

14 1405 14 层 住宅 97.02

15 1406 14 层 住宅 97.02

16 1407 14 层 住宅 84.53

17 1408 14 层 住宅 76.91

18 1501 15 层 住宅 97.02

19 1502 15 层 住宅 121.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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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室号 所在层次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
20 1510 15 层 住宅 97.02

21 1602 16 层 住宅 121.32

22 1701 17 层 住宅 97.02

23 1801 18 层 住宅 97.02

24 1802 18 层 住宅 121.32

25 1805 18 层 住宅 97.02

26 1809 18 层 住宅 121.32

27 1810 18 层 住宅 97.02

合计 --- -- --- 2779.98

（2）建筑物状况

估价对象建筑物位于省汉中市略阳县城关镇官地山村柳树

坝利玛花苑，小区有 1 栋高层 3 栋多层，规模较适宜，所处地

理位置一般，周围环境较好。

估价对象为利玛花苑 5 号楼 27 套住宅房地产，总建筑面积

为 2779.98 平方米。估价对象所处建筑物总层数为 19 层，其中

地上总层数为 18 层、地下 1 层,框剪结构，建成于 2014 年，建

筑质量较好。估价对象建筑物共分为 2 单元，单元内每层 5 户，

配有 2 部电梯。外墙墙砖/涂料，内部公用场所地面铺地砖，墙

面涂料，顶棚刷白，单元门为铁防盗门，入户防盗门，塑钢窗。

至价值时点，估价对象建筑物水、电、通讯等设施到位，目前

均处于空置状态。估价对象分户位置及装饰情况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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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价对象分户位置及装饰情况表

序号 室号
所在

单元

所在

层次
朝向 户型

房屋

用途

建筑面积

（平方米）
装饰情况

1 502 1单元 5层 南北 3室 2厅 1厨 2卫

住宅

121.32 未进入室内

2 507 2单元 5层 南 2室 2厅 1厨 1卫 84.53 毛墙毛地毛顶

3 607 2单元 6层 南 2室 2厅 1厨 1卫 84.53

未进入室内

4 707 2单元 7层 南 2室 2厅 1厨 1卫 84.53

5 809 2单元 8层 南北 3室 2厅 1厨 2卫 121.32

6 902 1单元 9层 南北 3室 2厅 1厨 2卫 121.32

7 1102 1单元 11 层 南北 3室 2厅 1厨 2卫 121.32

8 1301 1单元 13 层 西南 2室 2厅 1厨 1卫 97.02

9 1305 1单元 13 层 东南 2室 2厅 1厨 1卫 97.02

10 1307 2单元 13 层 南 2室 2厅 1厨 1卫 84.53

11 1309 2单元 13 层 南北 3室 2厅 1厨 2卫 121.32

12 1401 1单元 14 层 西南 2室 2厅 1厨 1卫 97.02

13 1402 1单元 14 层 南北 3室 2厅 1厨 2卫 121.32

14 1405 1单元 14 层 东南 2室 2厅 1厨 1卫 97.02

15 1406 2单元 14 层 西南 2室 2厅 1厨 1卫 97.02

16 1407 2单元 14 层 南 2室 2厅 1厨 1卫 84.53

17 1408 2单元 14 层 北 2室 2厅 1厨 1卫 76.91 毛墙毛地毛顶

18 1501 1单元 15 层 西南 2室 2厅 1厨 1卫 97.02

未进入室内

19 1502 1单元 15 层 南北 3室 2厅 1厨 2卫 121.32

20 1510 2单元 15 层 东南 2室 2厅 1厨 1卫 97.02

21 1602 1单元 16 层 南北 3室 2厅 1厨 2卫 121.32

22 1701 1单元 17 层 西南 2室 2厅 1厨 1卫 97.02

23 1801 1单元 18 层 西南 2室 2厅 1厨 1卫 97.02

24 1802 1单元 18 层 南北 3室 2厅 1厨 2卫 121.32

25 1805 1单元 18 层 东南 2室 2厅 1厨 1卫 97.02 毛墙毛地毛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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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室号
所在

单元

所在

层次
朝向 户型

房屋

用途

建筑面积

（平方米）
装饰情况

26 1809 2单元 18 层 南北 3室 2厅 1厨 2卫
住宅

121.32
毛墙毛地毛顶

27 1810 2单元 18 层 东南 2室 2厅 1厨 1卫 97.02

合计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2779.98 —

受现场条件所限，本次估价仅对 507、1408、1805、1809、

1810 室共 5 套房产进行了室内查勘，根据陕西大东建设工程有

限公司《情况说明》（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）（复印件）：

“……利玛花苑小区五号楼 502、……1810 等 27 套房子，均属

毛坯房，特此说明。”

五、价值时点

根据估价目的及委托人的要求，本次估价以现场查勘日为

价值时点，即价值时点为 2019 年 5 月 23 日。

六、价值类型

本次估价的价值类型为通过本次房地产估价活动得出的估

价对象在本报告所述之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的评估价值。

七、估价原则

本估价报告遵循以下房地产估价原则：

1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

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要求估价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，

实事求是、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

合理的价值或价格。

我们受南郑县人民法院之委托进行估价，在本次估价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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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循了该原则。

2、合法原则

合法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

况下的价值或价格。

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有关产权资料复印件，本次估价我

们以其为估价依据，严格遵循了合法原则。

3、价值时点原则

价值时点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

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。

房地产估价之所以要遵循价值时点原则，是因为影响房地

产价格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，房地产市场是不断变化的，从而

房地产价格和价值是不断变化的。

本次估价根据估价目的及委托人的要求，以现场查勘日为

价值时点，我们严格坚持了价值时点原则。

4、替代原则

替代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

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。类似房地产是指

与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区位、用途、权利性质、档次、规模、建

筑结构、新旧程度等相同或相近的房地产。

5、最高最佳利用原则

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房地产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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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。

本次估价我们以估价对象按规划用途使用为最高最佳利用

原则。

6、谨慎原则

谨慎原则要求在影响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因素存在不确

定性的情况下对其作出判断时，应充分考虑其导致估价对象价

值或价格偏低的一面，慎重考虑其导致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偏

高的一面的原则。

在本次估价中，我们已根据该原则合理考虑了影响估价对

象价值或价格的各类因素。

八、估价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；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；

4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

（GB/T50291-2015）；

5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》

（GB/T50899-2013）；

6、（2019）陕 0703 执恢 78 号南郑县人民法院《委托书》；

7、地号：610727100201GB04001《土地登记卡》（复印件）；

8、地字第 610727200900060 号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（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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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件）；

9、建字第 610721201100011 号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复

印件）；

10、编号：略住建许字（2011）16 号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证》（复印件）；

11、编号：（略）房预售字[2013]1 号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

(复印件)；

12、房地信[ZY1306001]略阳县嘉诚房产测绘队《略阳县房

屋面积预测绘报告》（复印件）；

13、陕西大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《情况说明》（二〇一九

年五月二十八日）（复印件）；

14、委托人及相关当事人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；

15、本公司及估价人员搜集和整理的相关材料。

九、估价方法

房地产估价基本方法有比较法、收益法、成本法、假设开

发法等，估价人员通过实地查勘和对周边区域的调查，在认真

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后，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及其实际情况，确

定本次采用比较法测算估价对象的评估价值。

估价方法可用性分析如下：

1、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，将它们与估价对象

进行比较，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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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。比较法适用的估价对象是同类

数量较多、有较多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，在同一供

求范围内且在价值时点近期内房地产市场存在较多的交易量。

本次估价对象为住宅房地产，周边市场的交易实例较多，故本

次估价采用此方法。

估价技术路线为：选取三个（含）以上可比实例，对这些

可比实例的成交价格依次进行换算、修正、调整，最后采用平

均数方法把经过处理得到的比较价值综合成一个比较价值。

在本次测算过程中,我们首先进行市场调查，然后遵循比较

法选取可比实例的要求，选择同类型房地产可比实例（选取了

祥瑞家园 A102 室、利玛花苑 5 号楼 604 室、利玛花苑 5号楼 704

室），建立比较基础、进行交易情况修正，进行市场状况调整

与房地产状况调整，计算比较价值。

2、收益法为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，利用报酬率或资本

化率、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

格的方法。收益法适用的估价对象是有收益或潜在收益性的房

地产。

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房地产，可出租产生收益，但收益较

低且收益较难准确客观预测，根据估价对象特点及区域房地产

市场状况分析，本次不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。

3、成本法为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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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和折旧，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

或价格的方法。成本法适用于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

不宜采用比较法、收益法、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的情况下的房

地产估价。成本法一般适用于评估可独立开发建设的整体房地

产的价值。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，本次不宜选用此方法。

4、假设开发法为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折现

率或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，将

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和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相

减，或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

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。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投

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，如可供开发的土地、在建

工程、可重新开发、更新改造或改变用途的房地产等。

估价对象为开发完成小区，近期内重新开发的财务可行性

差，故本次估价不采用此方法。

估价对象为住宅房地产，根据以上分析，本次采用比较法

进行估价，估价起止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3 日至 2019 年 6 月 10

日。遵照国家有关房地产估价的估价程序，我公司业已实施了

对估价对象的现场查勘，并对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及产权状

况进行了必要的核实，同时进行了必要的市场调查和交易价格

比较，以及其它必要的房地产估价程序。

十、估价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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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公司遵循房地产估价原则，在充分调查、了解和分析估

价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，依据科学的估价理论与程序，选用

合理、适用的估价方法，经过精确的计算，确认：

1、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19年5月23日评估价值见下表。

估价结果汇总表

币种：人民币

估价方法及结果

估价对象及结果

测算结果
估价结果

比较法

1 502
总价（万元） 25.67 25.67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16 2116

2 507
总价（万元） 17.80 17.80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06 2106

3 607
总价（万元） 17.84 17.84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11 2111

4 707
总价（万元） 17.89 17.89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16 2116

5 809
总价（万元） 25.87 25.87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32 2132

6 902
总价（万元） 25.87 25.87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32 2132

7 1102
总价（万元） 25.99 25.99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42 2142

8 1301
总价（万元） 20.58 20.5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21 2121

9 1305
总价（万元） 20.68 20.6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32 2132

10 1307 总价（万元） 18.11 18.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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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种：人民币

估价方法及结果

估价对象及结果

测算结果
估价结果

比较法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42 2142

11 1309
总价（万元） 26.12 26.12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53 2153

12 1401
总价（万元） 20.64 20.64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27 2127

13 1402
总价（万元） 26.18 26.1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58 2158

14 1405
总价（万元） 20.73 20.73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37 2137

15 1406
总价（万元） 20.64 20.64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27 2127

16 1407
总价（万元） 18.15 18.15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47 2147

17 1408
总价（万元） 15.87 15.87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064 2064

18 1501
总价（万元） 20.68 20.6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32 2132

19 1502
总价（万元） 26.24 26.24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63 2163

20 1510
总价（万元） 20.78 20.7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42 2142

21 1602
总价（万元） 26.30 26.30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68 2168

22 1701
总价（万元） 20.78 20.7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42 21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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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种：人民币

估价方法及结果

估价对象及结果

测算结果
估价结果

比较法

23 1801
总价（万元） 19.98 19.98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059 2059

24 1802
总价（万元） 25.36 25.36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090 2090

25 1805
总价（万元） 20.07 20.07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069 2069

26 1809
总价（万元） 25.36 25.36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090 2090

27 1810
总价（万元） 20.07 20.07

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069 2069

汇总评估价值
总值（万元） 590.25

平均单价（元/平方米） 2123

2、最终结果

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最终评估价值为人民币590.25万元，平

均单价为2123元/平方米。大写：人民币伍佰玖拾万贰仟伍佰元整。

十一、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

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

刘 瑞 6120180015 年 月 日

范肇华 6120170048 年 月 日

十二、实地查勘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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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5 月 23 日

十三、估价作业期

2019 年 5月 23 日—2019 年 6 月 10 日

陕西建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

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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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附 件

一、（2019）陕 0703 执恢 78 号南郑县人民法院《委托书》

（复印件）；

二、估价对象位置图；

三、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（2019年5月23日）；

四、地号：610727100201GB04001《土地登记卡》（复印件）；

五、地字第 610727200900060 号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

（复印件）；

六、建字第 610721201100011 号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（复印件）；

七、编号：略住建许字（2011）16 号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证》（复印件）；

八、编号：（略）房预售字[2013]1 号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》

(复印件)；

九、房地信[ZY1306001]略阳县嘉诚房产测绘队《略阳县房

屋面积预测绘报告》（复印件）；

十、陕西大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《情况说明》（二〇一九

年五月二十八日）（复印件）；

十一、可比实例位置图、外观照片；

十二、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；



- -31

地址：西安市东关正街 70号招商局广场写字楼 17层
电话：029-88424999 传真：029-88422788

十三、估价机构《营业执照》（复印件）；

十四、估价机构《资质证书》（复印件）；

十五、注册房地产估价师《资格证书》（复印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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